







遂民办发〔2018〕24号


遂宁市民政局办公室关于印发
民政系统“三大攻坚战”责任分工的通知

局机关各科室：
为切实贯彻省委关于凝神聚力狠抓落实的要求，为进一步做好重大决策部署事项目标绩效管理，围绕民政主责主业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现就民政系统“三大攻坚战”相关工作分工如下：
一、精准脱贫
由社会救助科牵头。主要责任是：牵头做好社会保障扶贫工作，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（社会救助科）；临时救助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（社会救助科）；落实残疾人福利保障政策（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）；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（社会事务科）；做好农村留守老人关爱工作（社会救助科）；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（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、民间组织管理科）；加强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，健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（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科）；适时优化调整行政区划，为脱贫攻坚拓展空间、提供载体（社会事务科）；做好联系点脱贫攻坚工作（人事教育科）。
二、环境保护
由局办公室牵头。主要责任是：牵头做好环保类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工作（民间组织管理科）；落实好项目实施中的环保党政同责事项（项目办、规财科）；做好城乡环境治理，开展“四好村”创建（政权科）；在防灾救灾、殡葬管理等业务活动中落实环境保护“一岗双责”（救灾科、社会事务科等）。
三、科技创新
[bookmark: _GoBack]由人事教育科牵头。主要责任是：全面落实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》，落实从业人员带薪学习制度，将科技列入公务员培训和领导干部学习内容（人事教育科）；在关爱行动中切实抓好儿童青少年科技教育（社会事务科）；在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中抓好民政人才队伍建设（人事教育科、民间组织管理科）；做好科技类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（民间组织管理科）；将社区科普教育基地列入社区阵地建设（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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